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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13、14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期 會次 

時
間  

議
程 

上    午 下    午 備

註 民國 114 年 09:00－12:00 02:00－05:00 

8 月 13 日 三 一 報到、預備會議 
第

13

次

臨

時

會 

8 月 14 日 四 二 開幕典禮、綜合討論提案 

 8 月 15 日 五 三 綜合討論提案 

8 月 16 日 六  例假日  

8 月 17 日 日  例假日 

8 月 18 日 一 四 綜合討論提案 
第

14

次

臨

時

會 

8 月 19 日 二 五 綜合討論提案 

8 月 20 日 三 六 綜合討論提案、臨時動議、閉會 

議事大要 審議鎮公所及代表會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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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 

第 22 屆第 13、14 次臨時會程序表 
 

1、全體肅立 

2、主席就位 

3、國歌 

4、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最敬禮 

5、主席致開會詞 

6、報告會議事項 

7、綜合討論提案 

8、臨時動議 

9、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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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第22屆第13、14次臨時會 

第1次會議記錄 

 
報到、預備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4年8月13日 

開會地點：議事堂 

出席人員：周保方主席 高秀麗副主席 蔡佳君代表 林進忠代表 埕春美代表 

施承佑代表 柯振奇代表 李宗盛代表 曾薇娟代表 蔡志嘉代表 

陳淑芬代表 陳炳賢代表 黃美鳳代表 葉恩瑞代表 蔡長順代表 

列席人員： 

（一）本會列席人員：秘書許自龍 組員阮青梅  組員葉世正  

（二）鎮公所列席人員：鎮長林庚壬 主任秘書葉秉模  機要秘書辛汎峰 

專員許芳瑜  民政課長劉博文 財政課長黃麗美代 建設課長陳晏殊 

社會課長林維屏 農業課長謝智慧 行政課長謝孟夆 主計主任陳志檳 

人事主任蘇莞茜  政風室主任葉誼碩  清潔隊長葉木樹 

幼兒園長張宸瑋  圖書館管理員楊淑惠 市場管理員劉緯霖  

生命禮儀管理所所長黃勝暉 

 

 

主   席：周保方   紀  錄：阮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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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第22屆第13、14次臨時會 

第2次會議記錄 

 
開幕典禮、綜合討論提案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4年8月14日 

開會地點：議事堂 

出席人員：周保方主席 高秀麗副主席 蔡佳君代表  林進忠代表 埕春美代表 

施承佑代表 柯振奇代表 李宗盛代表 曾薇娟代表 蔡志嘉代表 

黃美鳳代表 陳淑芬代表 陳炳賢代表 葉恩瑞代表 蔡長順代表 

列席人員： 

（一）本會列席人員：秘書許自龍 組員阮青梅  組員葉世正  

（二）鎮公所列席人員：鎮長林庚壬 主任秘書葉秉模  機要秘書辛汎峰 

專員許芳瑜  民政課長劉博文 財政課長黃麗美代 建設課長陳晏殊 

社會課長林維屏 農業課長謝智慧 行政課長謝孟夆 主計主任陳志檳 

人事主任蘇莞茜  政風室主任葉誼碩  清潔隊長葉木樹 

幼兒園長張宸瑋  圖書館管理員楊淑惠 市場管理員劉緯霖  

生命禮儀管理所所長黃勝暉 

 

 

 

 

主   席：周保方   紀  錄：阮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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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行禮如儀 

5、主席致開會詞 

周保方主席：林鎮長、主秘、李秘、辛秘、公所一級主管、副主席、許秘書、各

位代表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是第22屆第13、14次臨時會，鎮

長有提6個案子和代表會林進忠代表有提1案，所以大家研究一下，

先請秘書報告臨時會的議事日程表。  

6、報告事項： 

（一）報告出列席人員及人數： 

許自龍秘書：報告第22屆第13、14次臨時會的出列席人員，代表會同仁有15位已

經簽到有周保方主席等14位，已達開會的法定人數，列席人員本會

本人等3人及公所林鎮長等19位，本會代表出席應簽到15位，現已

簽到人數14位，已達開會法定席次。 

（二）報告議事日程：  

許自龍秘書：詳如議事日程表 

周保方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如果沒有的話，今天會議先到

此，因為代表會林進忠代表有提1案，我們去頭前里看看社區的活

動中心，18日再去下鄉看L幹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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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第22屆第13、14次臨時會 

第3次會議記錄 

 
鎮政勘查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4年8月15日 

開會地點：議事堂 

出席人員：周保方主席 高秀麗副主席 蔡佳君代表 林進忠代表 埕春美代表 

施承佑代表 柯振奇代表 李宗盛代表 曾薇娟代表 蔡志嘉代表 

黃美鳳代表 陳淑芬代表 陳炳賢代表 葉恩瑞代表 蔡長順代表 

列席人員： 

（一）本會列席人員：秘書許自龍 組員阮青梅  組員葉世正  

（二）鎮公所列席人員：鎮長林庚壬 主任秘書葉秉模  機要秘書辛汎峰 

專員許芳瑜  民政課長劉博文 財政課長黃麗美代 建設課長陳晏殊 

社會課長林維屏 農業課長謝智慧 行政課長謝孟夆 主計主任陳志檳 

人事主任蘇莞茜  政風室主任葉誼碩  清潔隊長葉木樹 

幼兒園長張宸瑋  圖書館管理員楊淑惠 市場管理員劉緯霖  

生命禮儀管理所所長黃勝暉 

 

 

主  席 周保方 

副主席 高秀麗 

秘  書 許自龍 

紀  錄 阮青梅 

 

備註：於本會集合討論本次議案相關事項，前往頭前社區活動中心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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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第22屆第13、14次臨時會 

第4次會議記錄 

 
鎮政勘查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4年8月18日 

開會地點：議事堂 

出席人員：周保方主席 高秀麗副主席 蔡佳君代表 林進忠代表 埕春美代表 

施承佑代表 柯振奇代表 李宗盛代表 曾薇娟代表 蔡志嘉代表 

黃美鳳代表 陳淑芬代表 陳炳賢代表 葉恩瑞代表 蔡長順代表 

列席人員： 

（一）本會列席人員：秘書許自龍 組員阮青梅  組員葉世正 

（二）鎮公所列席人員：鎮長林庚壬 主任秘書葉秉模 機要秘書辛汎峰 

專員許芳瑜  民政課長劉博文 財政課長黃麗美代 建設課長陳晏殊 

社會課長林維屏 農業課長謝智慧 行政課長謝孟夆 主計主任陳志檳 

人事主任蘇莞茜  政風室主任葉誼碩  清潔隊長葉木樹 

幼兒園長張宸瑋  圖書館管理員楊淑惠 市場管理員劉緯霖  

生命禮儀管理所所長黃勝暉 

 

 

主  席 周保方 

副主席 高秀麗 

秘  書 許自龍 

紀  錄 阮青梅 

 

備註：於本會集合討論本次議案相關事項，前往道周路、和線路口L幹線下水道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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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第22屆第13、14次臨時會 

第5次會議記錄 

 
議案審查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8月 19 日 

開會地點：議事堂 

出席人員：周保方主席 高秀麗副主席 蔡佳君代表  林進忠代表 埕春美代表 

施承佑代表 柯振奇代表 李宗盛代表 曾薇娟代表 蔡志嘉代表 

黃美鳳代表 陳淑芬代表 陳炳賢代表 葉恩瑞代表  

列席人員： 

（一）本會列席人員：秘書許自龍 組員阮青梅  組員葉世正 

（二）鎮公所列席人員：鎮長林庚壬 主任秘書葉秉模 機要秘書辛汎峰 

專員許芳瑜  民政課長劉博文 財政課長黃麗美代 建設課長陳晏殊 

社會課長林維屏 農業課長謝智慧 行政課長謝孟夆 主計主任陳志檳 

人事主任蘇莞茜  政風室主任葉誼碩  清潔隊長葉木樹 

幼兒園長張宸瑋  圖書館管理員楊淑惠 市場管理員劉緯霖  

生命禮儀管理所所長黃勝暉 

 

 

 

 

主   席：周保方   紀  錄：阮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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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方主席：各位同仁我們開始審查，鎮長提了六個案子和代表會林代表提了

一個案子，先從鎮長提案的第一案，請民政課長報告。 

 

編號：鎮長提案第1號   類別：民政課      提案人：林庚壬鎮長 

案由：為本鎮柑井里行政區域鄰調整案，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彰化縣各村里轄鄰編組及調整自治條例辦理。 

二、檢附里鄰調整前後行政區域圖及里鄰調整計畫書各 1份。 

劉博文課長：主席、代表女士先生、鎮長，主秘各位主管大家好，第一案是針對

柑井里鄰的劃分，這邊沒有增減鄰，但是戶數有改變，包括15-18鄰

的戶數調整，讓它戶數比較平均，鄰長比較好做事，請各位代表女

士先生參閱後面附件鄰的配置，請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支持。 

周保方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2號   類別：民政課      提案人：林庚壬鎮長 

案由：為本鎮四張里行政區域鄰調整案，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彰化縣各村里轄鄰編組及調整自治條例辦理。 

二、檢附里鄰調整前後行政區域圖及里鄰調整計畫書各 1 份。 

 

劉博文課長：謝謝各位代表，第2案是針對四張里，這邊增加2個鄰，第20、21鄰，

戶數再做平均調整，請各位代表女士先生同意支持。 

周保方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3號   類別：生命禮儀管理所  提案人：林庚壬鎮長 

案由：惠請同意辦理「和美鎮第三靈安堂新建工程」物價調整補貼317萬2,761元

墊付案，請審議。 

理由： 

一、本案於 109 年 7月 28 日簽訂工程契約書(下稱本契約)，並於 112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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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驗收合格，本契約第五條約定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形調整工程款，

惟因契約履行期間發生非締約當時所得預料之情事變更(110 年新冠疫

情、111 年烏俄戰爭使營造成本大幅增加)，施工廠商據依此提出仲裁，

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裁定物價補貼款總額上限為 645 萬 4,126 元。 

二、嗣後，本案經施工廠商提出民事告訴，請求本所給付補貼款 645 萬 4,126

元，並於 114 年 3月 19 日及同年 5月 28 日開庭，認定本所與該廠商對於

補貼款 317 萬 2,761 元之金額範圍並無疑問，應先予給付，而其中之差額

後續再進行工程鑑定或其他方式爭議後再開庭雙方言詞辯論之。 

三、承上，依據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113 仲中聲和字第 001 號仲裁判斷書及各

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五款規定，擬就無爭議物價調整補貼

款 317 萬 2,761 元部分，提請貴會審議同意辦理先行墊付。 

四、檢附前開仲裁判斷書裁定結論部分供參。 

 

黃勝暉所長：主席、代表女士先生、鎮長，主秘各位主管大家好，本案俟審議

同意後，辦理114年度追加減預算或編列115年度總預算時歸墊轉

正。 

周保方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4號   類別：生命禮儀管理所  提案人：林庚壬鎮長 

案由：惠請同意辦理「和美鎮第三靈安堂新建工程」物價調整補貼317萬2,761元

墊付案，請審議。 

理由： 

一、為活化本鎮第16公墓土地利用，改善既存的公墓環境及景觀，配合整體規

劃用於公共利益需要，擬禁葬本鎮第16公墓(示範公墓)涼亭以北範圍，另

為因應有需求的民眾，亦保留部分座南朝北空地供其使用(詳公園化公墓平

面圖)。 

二、檢附16公墓空拍圖及公墓圖面各一份。 

黃勝暉所長：本案俟貴會審議通過，辦理後續事宜。 

周保方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5號   類別：人事室       提案人：林庚壬鎮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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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為配合本鎮新增設公用事業管理所，擬修正「彰化縣和美鎮公所組織自治

條例」第五條、第十條、第十九條條文，並自114年9月1日生效，提請審議。 

理由：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二條暨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三條規定辦理。 

二、依據 114 年 6 月 25 日本所人事室簽陳為業務實需擬增設本鎮公用事業管

理所，修正本所組織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十條、第十九條，俾為設置之依據。 

三、檢附「彰化縣和美鎮公所組織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十條、第十九條修正

草案總說明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各1份。 

 

蘇莞茜主任：主席、代表女士先生、鎮長，主秘各位主管大家好，本案提請貴會

審議通過後發布並依程序報請核定，請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支持。 

周保方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6號   類別：幼兒園       提案人：林庚壬鎮長 

案由：請同意本園辦理教育部補助「114年度1至7月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人事費」，

所需經費新台幣23萬9,588元，提請貴會同意墊付 

理由： 

一、依據教育部國教署 113 年 6月 25 日臺教國署幼字第 1135601226 號函暨各

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二、旨案教育部國教署補助本所「彰化縣 114 年度1至7月特殊教育助理員人事

費用」補助經費為新台幣239,588元整（教育部補助款為（89%）213,233元，

公所自籌款為（11%）26,355元），依據上開函文說明核定之經費納入本所預

算。 

張宸瑋園長：主席、代表女士先生、鎮長，主秘各位主管大家好，本案如蒙審議通

過，俟編列115年度預算時歸墊轉正，請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支持。 

周保方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編號：代表會提案第1號   類別：社會課    提案人：林進忠代表 

案由：為本鎮頭前社區活動中心整修案，請審議。 

理由： 

 一、頭前里社區活動中心建造於民國 73年已有 40 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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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樓的屋頂已鋼筋裸露，水泥、輕鋼架掉落滿地；為了安全，暫停停止

使用。 

 三、目前社區推動很多研習班，只剩一樓可以使用。 

林進忠代表：主席、副主席、代表女士先生、鎮長，主秘各位主管大家好，請有

關單位能撥經費修繕，以利社區居民活動使用。 

周保方主席：請社會課課長報告 

林維屏課長：大會主席、許秘書、各位代表女士先生、鎮長、主秘、各位主管

大家好，頭前社區活動中心的整修案，目前有聯繫到建築師事務

所，到時候會請建設課和建築師到現場去做專業的會勘，看有沒

有有修繕的各種可能的方式，包括經費的評估。這個部分建築師

有表示可能能在星期四或星期五再一同去會勘，以上報告。 

周保方主席：請林進忠代表發言。 

林進忠代表：請社會課和建設課做一個協調，由專業的人員做一個鑒定，謝謝。 

周保方主席：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請公所研議再討論，請柯振奇代表發言。 

柯振奇代表：建設課長，據我們當天去看去了解這棟建築物是沒有建照和使用 

執照，這個情況之下可以用公部門的費用去做修繕或是增建嗎？ 

周保方主席：請課長回答。 

陳晏殊課長：如果沒有正式的使用執照，可能只能用修繕的方式，整建的部分是

不行的。 

柯振奇代表：修繕可以的話那就叫設計公司趕快去處理，除了修繕以外，可能還

要做一些補強。那邊整個鋼筋鏽蝕時間一久也是會有一些危險，現

在鋼筋裸露的，其實有一些功法可以去處理的，麻煩你這方面再注

意一下。畢竟頭前社區也是一個很棒的社區，社區的發展也需要一

個很好的場所，麻煩你近期把它處理好。 

周保方主席：各位同仁還有沒有意見沒有？今天開會到此明天進入表決。 

 

 

 

 



13 
 

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第22屆第13、14次臨時會 

第6次會議記錄 

 
大會議決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4年8月20日 

開會地點：議事堂 

出席人員：周保方主席 高秀麗副主席 蔡佳君代表  林進忠代表 埕春美代表 

施承佑代表 柯振奇代表 李宗盛代表 曾薇娟代表 蔡志嘉代表 

黃美鳳代表 陳淑芬代表 陳炳賢代表 葉恩瑞代表  

列席人員： 

（一）本會列席人員：秘書許自龍 組員阮青梅  組員葉世正 

（二）鎮公所列席人員：鎮長林庚壬 主任秘書葉秉模 機要秘書辛汎峰 

專員許芳瑜  民政課長劉博文 財政課長黃麗美代 建設課長許淳媛代 

社會課長林維屏 農業課長謝智慧 行政課長葉秀春代 主計主任陳志檳 

人事主任蘇莞茜  政風室主任葉誼碩  清潔隊長葉木樹 

幼兒園長張宸瑋  圖書館管理員楊淑惠 市場管理員劉緯霖  

生命禮儀管理所所長黃勝暉 

 

 

 

 

主   席：周保方   紀  錄：阮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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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決 

周保方主席：各位同仁，鎮長提的六個案子和代表會的一個案子昨天已經審查

完畢，請許秘書報告討論結果。 

許自龍秘書：現在報告第 22屆第 13、14 次的議案的審查結果。 

 

編號：鎮長提案第1號   類別：民政課      提案人：林庚壬鎮長 

案由：為本鎮柑井里行政區域鄰調整案，請審議。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2號   類別：民政課      提案人：林庚壬鎮長 

案由：為本鎮四張里行政區域鄰調整案，請審議。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3號   類別：生命禮儀管理所  提案人：林庚壬鎮長 

案由：惠請同意辦理「和美鎮第三靈安堂新建工程」物價調整補貼317萬2,761元

墊付案，請審議。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4號   類別：生命禮儀管理所  提案人：林庚壬鎮長 

案由：惠請同意辦理「和美鎮第三靈安堂新建工程」物價調整補貼317萬2,761元

墊付案，請審議。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5號   類別：人事室       提案人：林庚壬鎮長 

案由：為配合本鎮新增設公用事業管理所，擬修正「彰化縣和美鎮公所組織自治

條例」第五條、第十條、第十九條條文，並自114年9月1日生效，提請審議。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編號：鎮長提案第6號   類別：幼兒園       提案人：林庚壬鎮長 

案由：請同意本園辦理教育部補助「114年度1至7月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人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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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經費新台幣23萬9,588元，提請貴會同意墊付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編號：代表會提案第1號   類別：社會課    提案人：林進忠代表 

案由：為本鎮頭前社區活動中心整修案，請審議。 

審查意見：請公所研議辦理修繕。 

 

周保方主席：剛剛許秘書報告的結果大家有沒有意見？＜沒有＞，本席宣布進入

三讀，贊成的請舉手，13票。現在進入三讀，全案進行表決，贊成

的請舉手，13票，今天表決通過，照案實施。 

      第22屆第13、14次臨時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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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期間：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13 日至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0 日止 

 
 

 

 

 

 

 

 

和美鎮民代表會 編印 

第 22 屆第 13、14 次臨時會議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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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第 22 屆第 13、14 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 第 1 號 類 別 民政課 

提案人 
(動議人) 鎮長 林庚壬 

連署人 
(附議人)  

案 由 為本鎮柑井里行政區域鄰調整案，請審議。 

理 
 
 

 
 

由 

一、 依據彰化縣各村里轄鄰編組及調整自治條例辦理。 

二、 檢附里鄰調整計畫書、里鄰調整前後行政區域圖及戶長名冊對

照表各 1份。 

辦 
 
 

法 
俟貴會審議同意後，函報縣府核備。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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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數 13 人 表決方法 13 人 

贊成人數 13 人 反對人數 0 人 

表決時間  8 月 20 日  午  時  分第  會議 

議
案
處
理
經
過 

 

議
決
案
執
行
經
過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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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第 22 屆第 13、14 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 第 2 號 類 別 民政課 

提案人 
(動議人) 鎮長 林庚壬 

連署人 
(附議人)  

案 由 為本鎮四張里行政區域鄰調整案，請審議。 

理 
 
 

 
 

由 

一、依據彰化縣各村里轄鄰編組及調整自治條例辦理。 

二、檢附里鄰調整計畫書、里鄰調整前後行政區域圖及戶長名冊對

照表各 1份。 

辦 
 
 

法 

俟貴會審議同意後，函報縣府核備。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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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數 13 人 表決方法 13 人 

贊成人數 13 人 反對人數 0 人 

表決時間  8 月 20 日  午  時  分第  會議 

議
案
處
理
經
過 

 

議
決
案
執
行
經
過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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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第 22 屆第 13、14 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 第 3 號 類 別 生命禮儀管理所 

提案人 
(動議人) 鎮長 林庚壬 

連署人 
(附議人)  

案 由 
惠請同意辦理「和美鎮第三靈安堂新建工程」物價調整補貼 317 萬 2,761

元墊付案，請審議。 

理 
 
 

 
 
 
 
 
  

 
由 

一、本案於 109 年 7 月 28 日簽訂工程契約書(下稱本契約)，並於 112 年

9 月 18 日驗收合格，本契約第五條約定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形調整

工程款，惟因契約履行期間發生非締約當時所得預料之情事變更

(110 年新冠疫情、111 年烏俄戰爭使營造成本大幅增加)，施工廠商

據依此提出仲裁，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裁定物價補貼款總額上限為

645 萬 4,126 元。 

二、嗣後，本案經施工廠商提出民事告訴，請求本所給付補貼款 645 萬

4,126 元，並於 114 年 3 月 19 日及同年 5月 28 日開庭，認定本所與

該廠商對於補貼款 317 萬 2,761 元之金額範圍並無疑問，應先予給

付，而其中之差額後續再進行工程鑑定或其他方式爭議後再開庭雙

方言詞辯論之。 

三、承上，依據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113 仲中聲和字第 001 號仲裁判斷書

及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五款規定，擬就無爭議物

價調整補貼款 317 萬 2,761 元部分，提請貴會審議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 

四、檢附前開仲裁判斷書裁定結論部分供參。 

辦
法 

本案俟審議同意後，辦理 114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編列 115 年度總預算時

歸墊轉正。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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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數 13 人 表決方法 13 人 

贊成人數 13 人 反對人數 0 人 

表決時間  8 月 20 日  午  時  分第  會議 

議
案
處
理
經
過 

 

議
決
案
執
行
經
過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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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第 22 屆第 13、14 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 第 4 號 類 別 生命禮儀管理所 

提案人 
(動議人) 鎮長 林庚壬 

連署人 
(附議人)  

案 由 有關本鎮第 16公墓(示範公墓)禁葬事宜，詳如說明，簽請核示。 

理 
 
 

 
 

由 

一、為活化本鎮第16公墓土地利用，改善既存的公墓環境及景 觀，

配合整體規劃用於公共利益需要，擬禁葬本鎮第16公墓(示範

公墓)涼亭以北範圍，另為因應有需求的民眾，亦保留部分座

南朝北空地供其使用(詳公園化公墓平面圖)。 

二、檢附 16 公墓空拍圖及公墓圖面各一份。 

辦 
 
 

法 
俟貴會審議通過，辦理後續事宜。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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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數 13 人 表決方法 13 人 

贊成人數 13 人 反對人數 0 人 

表決時間  8 月 20 日  午  時  分第  會議 

議
案
處
理
經
過 

 

議
決
案
執
行
經
過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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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第 22 屆第 13、14 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 第 5 號 類 別 人事室 

提案人 
(動議人) 鎮長 林庚壬 

連署人 
(附議人)  

案 由 

為配合本鎮新增設公用事業管理所，擬修正「彰化縣和美鎮公所

組織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十條、第十九條條文，並自 114 年 9月

1日生效，提請審議。 

理 
 
 

 
 

由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二條暨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三條規

定辦理。 

二、依據 114 年 6 月 25 日本所人事室簽陳為業務實需擬增設本鎮

公用事業管理所，修正本所組織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十條、第

十九條，俾為設置之依據。 

三、檢附「彰化縣和美鎮公所組織自治條例」第五條、第十條、第

十九條修正草案總說明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各 1份。 

辦 
 

法 
提請貴會審議通過後發布並依程序報請核定。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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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數 13 人 表決方法 13 人 

贊成人數 13 人 反對人數 0 人 

表決時間  8 月 20 日  午  時  分第  會議 

議
案
處
理
經
過 

 

議
決
案
執
行
經
過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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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第 22 屆第 13、14 次臨時會 

號 別 鎮長提案 第 6 號 類 別 幼兒園 

提案人 
(動議人) 鎮長 林庚壬 

連署人 
(附議人)  

案 由 

請同意本園辦理教育部補助「114 年度 1至 7月特教學生助理人

員人事費」，所需經費新台幣 23萬 9,588 元，提請貴會同意墊付。 

理 
 
 

 
 

由 

一、依據教育部國教署113年6月25日臺教國署幼字第1135601226

號函暨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款規定辦理。                                                                                                                                                                                                                                                                                                                                                                                       

二、旨案教育部國教署補助本所「彰化縣 114 年度 1至 7月特殊

教育助理員人事費用」補助經費為新台幣 239,588 元整（教育

部補助款為（89%）213,233 元，公所自籌款為（11%）26,355

元），依據上開函文說明核定之經費納入本所預算。 

辦 
 

法 

本案如蒙審議通過，俟編列 115 年度預算時歸墊轉正。 

審
查
意
見 

照案通過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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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數 13 人 表決方法 13 人 

贊成人數 13 人 反對人數 0 人 

表決時間  8 月 20 日  午  時  分第  會議 

議
案
處
理
經
過 

 

議
決
案
執
行
經
過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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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民代表會議決案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第 22 屆第 13、14 次臨時會 

號 別 代表會提案 第 1 號 類 別  

提案人 
(動議人)  林進忠代表 

連署人 
(附議人) 

黃美鳳代表、李宗盛代表 

案 由 為本鎮頭前社區活動中心整修案，請審議。 

理 
 
 

 
 

由 

一、頭前里社區活動中心建造於民國 73年已有 40 餘年。 

二、二樓的屋頂已鋼筋裸露，水泥、輕鋼架掉落滿地；為了安全，

暫停停止使用。 

三、目前社區推動很多研習班，只剩一樓可以使用。 

辦 

法 請有關單位能撥經費修繕，以利社區居民活動使用。 

審
查
意
見 

請公所研議辦理修繕。 

大
會
議
決 

照審查意見通過 



30 
 

出席人數 13 人 表決方法 13 人 

贊成人數 13 人 反對人數 0 人 

表決時間  8 月 20 日  午  時  分第  會議 

議
案
處
理
經
過 

 

議
決
案
執
行
經
過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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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底 

 

 

 


